中山市南头镇南城社区聚胜街休闲文化活动中心项目运营竞投须知
一、总则
1.1招标人：中山市南城宏景资产运营有限公司。
1.2代理机构：广东爱科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。
1.3投标人：参与竞投的法人单位。
1.4中标人：叫价最高的投标人。

1.5中标价（收益率）：竞价现场确认的收益率最高的叫价。
1.6项目名称：中山市南头镇南城社区聚胜街休闲文化活动中心项目运营。
1.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投。
二、标的基本情况：
1、项目地点：中山市南头镇南城社区聚胜街

2、合作目的：共同打造以“稻野烟火+亲子狂欢+潮流打卡”为核心，整合项目周边房屋资源，打造“城市功能 + 田园体验 + 亲子游乐 + 商业集市”四位一体的沉浸式田园休闲综合体。聚焦家庭客群、年轻群体、企业团建需求，实现“日间研学团建 + 夜间夜市狂欢”全时段运营，成为区域内兼具烟火气与网红属性的休闲目的地。

3、招标人将聚胜街项目整体打包委托中标人运营,详见后附图范围，中标人负责该项目的整体运营、招商、推广、管理，承担运营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成本。但研学板块由招标人自行运营，投入和收益均由招标人自行负责，场地共同使用。

4、合作期间，招标人不参与中标人运营管理，有权监督中标人正常经营，由中标人自行承担运营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承包与相关法律责任，合作期间发生的所有亏损由中标人单方承担。
三、合作期限：
合作期限为 4 年，自场地移交至中标人运营之日起算。合作期满前三个月双方可协商续约，任何一方决定不再继续合作的，应当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合作关系。

如发生以下情形之一，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合同：

（1）因受到法律、法规或政府政策影响，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。

（2）一方严重违约且30日内未纠正。

（3）出现不可抗力、情势变更等情形，六个月内仍未消除且呈持续态势，继续履行合同将造成双方或其中一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。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提前终止合作，并签订终止清算协议。

四、履约保证金
4.1中标人需缴纳履约保证金共20万元，作为中标人履行本项目约定义务的担保，共分三笔缴纳。中标人应于合同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，向招标人指定银行账户缴纳第一笔履约保证金10万元；中标人需于合同生效半年内，向招标人指定银行账户缴纳第二笔履约保证金5万元；中标人需于合同生效一年内，向招标人指定银行账户缴纳第三笔履约保证金5万元。

4.2合作期间，若中标人出现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瞒报漏报营业收入、未按时支付收益、未履行运营管理职责造成项目损失等），招标人有权从履约保证金内扣除相关款项，用于弥补招标人损失或支付中标人应承担的违约金。扣除后，中标人应在10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补足至时限相应额度（合同生效满15个工作日10万元；满半年15万元；满一年20万元），逾期未补足的，视为中标人严重违约，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协议。

4.3合作期满，若中标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且完成项目交接事宜后，招标人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无息全额退还中标人；若中标人存在违约情形，招标人扣除相应款项后，将剩余保证金无息退还中标人。
五、合作内容与分工：
1、招标人职责：

（1）负责项目基础工程的投资与建设监督，包括但不限于水电工程、绿化环卫、摊位建设、停车场建设、灯光美陈建设等，确保项目具备运营条件，在场地交予中标人运营后招标人不再进行基础设施投入，如经双方协商需继续投入的按照本须知第七条实施。

（2）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积极为中标人争取相关税收、政策补贴及政策性融资条件等。（若申请到相应项目扶持资金，列入本项目发展基金，用于项目周边人居环境整治或后期新增项目的投入）

2、中标人职责：

（1）作为项目统筹运营方，负责项目现场日常管理和招商运营工作；负责运营期间场地的绿化、设备等维护维修。

（2）依法办理工商、环保、消防等文旅项目经营所需各项证照资质。

（3）定期（每月）向招标人提交项目运营报告及相关数据。

六、后期收益分配

（1）收益计算：招标人应得的合作收益，由招标人按月收取，由中标人按月度支付给招标人，并按照年度进行清算。收益计算方式如下（投标人收益率叫价不得低于6.00%）：

以项目年总营业额为基准，250万以下（含250万）部分，招标人按（年总营业额×中标收益率）收取应得收益；

若项目年总营业额超过250万元，则对于超过250万元的部分，招标人按（年总营业额×中标收益率）的三分之二收取应得收益；对于250万元（含）以内的部分，仍按照前项收取应得收益。

（2）年度保底收益：为确保招标人的基本收益，双方约定，招标人享有年度保底收益，具体保底金额为：

合作首年11万元，第二至四年每年15万元。如保底不足由中标人补足。

（3）支付规则：中标人应于每月15日前，按上月经营收入×中标收益率向招标人支付收益。

在一个自然年度内，当累计支付收益达到或超过当年保底收益时，超过保底收益的部分支付比例下调为按照营业额×中标收益率的三分之二执行。

年度结束后，双方按前项约定核算招标人全年应得收益，实行“多退少补”。

（4）首年特别约定：合作首年的第一季度为招商推广培育期，中标人无需向招标人支付任何收益。该季度结束后，按前述规则方式支付。

七、其它
1、项目收入由中标人统一收取并分配，招标人需配合提供招商及运营相关凭证，双方有权共同核查项目收益及成本账目。

2、因任一方问题而导致的项目损失（不包括突发事件、人员伤亡、自然灾害），由责任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

3、中标人需每月向招标人提供真实反映营业收入的数据和报表，并按时支付保底收益和营业收入收益分红，如招标人有异议的，有权委托第三方对中标人营业收入进行审计。如经审计发现中标人有瞒报、漏报营业收入的行为，中标人除须补足应付招标人的投资收益回报外，还须按瞒报金额的20%向招标人支付违约金；如中标人瞒报情节严重的，招标人有权直接单方解除合同。

4、本项目履行期间，如需增加新项目，可由双方共同协商并书面确认。

5、新增部分的收入由中标人每月15日前，提交新增项目收益报表，按约定的比例向招标人支付收益。

6、中标人须向代理机构缴纳￥5000元（人民币伍仟元整）中标服务费，在领取《成交确认书》时向代理机构缴纳。
招标人：中山市南城宏景资产运营有限公司

代理机构：广东爱科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

附：运营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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